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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，提高城乡居

民大病保障水平，根据安徽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相关办法、《合

肥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合政〔2018〕96

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、县（市）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大病保险组织实施

工作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大病保险经办工作，做好商业

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相关组织管理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）民政、财政、人社、卫生计生、扶贫、金融等

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大病保险相关工作。

第三条 大病保险实行市级统筹，全市统一政策、统一筹资

标准、统一支付范围、统一待遇水平、统一招标承办、统一服务

管理、统一信息平台。

第四条 大病保险基金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划

拨方式筹集。2018年筹资标准为 60元/人。

第五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（含在校大学

生，以下简称参保居民）全部纳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，享受大病

保险待遇时间与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时间一致。

第六条 参保居民患重大疾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，在享受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后，一个保险年度个人负担的合规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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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费用累计超过大病保险起付线部分，由大病保险给予保障。

（一）起付线。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1.5万元。其中，医疗救

助对象（特困供养人员、社会散居孤儿、低保对象、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父母、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、未成

年人、重病患者、重度残疾人）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0.5万元。

（二）支付比例。一个年度内，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累

计超过大病保险起付线的，分段按比例报销：5万元（含）以下

的 60%，5万元至 10万元（含）的 70%，10万元至 20万元（含）

的 75%，20 万元以上的 85%；医疗救助对象分段支付比例分别

为 65%、75%、80%、90%。

第七条 合规医疗费用指参保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

住院和特殊病门诊费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起付线后的费用，包

括：《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、《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

疗服务项目目录》、《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目录》范

围内医疗费用；《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外但属于临床

治疗确需的治疗类药品费用，其中在国内实行购赠的药品，按实

际购买费用纳入合规医疗费用。合规医疗费用执行《安徽省基本

医疗保险合规费用负面清单》相关规定。

第八条 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在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统一组织

招标选定符合条件的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全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。

招标内容应包括具体支付比例、盈亏率、管理力量等。医疗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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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管理机构与中标商业保险机构签订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服务

协议，实行合同管理，合同期一般为 3年。

第九条 按照收支平衡、保本微利原则，合理控制商业保险

机构盈利率。大病保险资金年度结余超过合同约定盈利率以上部

分，全部返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。政策性亏损，由医保

基金和商业保险机构分摊，具体分摊比例应在保险合同中载明；

非政策性亏损，全部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担。

第十条 商业保险机构应对大病保险资金实行单独建账、单

独核算，确保基金安全和偿付能力。商业保险机构应建立专业队

伍，加强专业能力建设，发挥全国网络优势，提高管理服务效率，

优化服务流程，简化报销手续，推动异地医保即时结算，为参保

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。

第十一条 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应按合同约定将年度大

病保险费用分月划拨至商业保险机构；商业保险机构应按照合同

约定及时向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机构支付相关医疗费用，并承担开

展大病保险相关业务费用。费用支付方式按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利

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会

计核算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3〕21号）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每年 3月底前，商业保险机构应与医疗保障基金

管理机构进行上年度的保险费用决算。决算结果报同级医疗保障

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三条 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应建立服务质量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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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设立服务质量指标，对商业保险机构的服务行为和服务质

量进行综合考核。综合考核结果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划拨资金的

清算及商业保险机构的退出机制挂钩。

第十四条 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和保障待遇根据国家、省有关

规定和基金结余情况适时调整，由市医疗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

门提出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因患重大疾病导致医疗费用负担过重

影响基本生活的，可在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和大病保

险待遇后申请医疗救助。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1年。

合肥市及各县（市）原城镇居民大病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

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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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合肥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

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 8月 31日印发




